
附件2

报 考 证 明

县人力社保局、县教委：

根据县人力社保局、县教委《2014年荣昌县公开考调城区学校教师简章》，经学校综合考察，         同志现聘岗位等级为      级，在我校连续工作       年，2009年9月至2013年8月中                    学年度考核为优秀，2012—2013学年度考核量化分值综合排名列本校    位，属教职工总人数70%以前的人员。

校长承诺：如提供虚假证明，本人自愿接受纪检监察部门的处理。

特此证明
       学校（公章）         校长亲笔签字：

      教育管理中心意见（公章）：

       2014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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